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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146,86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新广益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谢小华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曹丰路289号1幢4楼董事

会办公室

0512-67577150

0512-65195580

ir@xgydz.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陈森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曹丰路289号1幢4楼董事会

办公室

0512-67577150

0512-65195580

ir@xgydz.com

30168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高分子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坚持“自主创新、进口替代”的技术发展路线，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陆续打破欧美日韩企业在抗溢胶特种膜、强耐受性特种膜等产品上的技术和市
场垄断。公司主要产品有抗溢胶特种膜、强耐受性特种膜等特种功能材料，主要应用于柔性线路板
（FPC）/印刷线路板（PCB）的生产制程中，是下游厂商生产、组装的基础性材料。

柔性线路板（FPC）主要由金属导体箔、热固胶和绝缘基膜等材料热压合粘结而成，作为一种精密
电子部件，柔性线路板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精细化。例如在压合时，需要在高温
（180℃以上）、高压（1200N/cm2）、高洁净（万级无尘室）等环境中加工，在此环境下，不能直接将柔性
线路板进行热压合加工，一方面是因为热固胶受热受压后，将会从绝缘基膜中溢出覆盖至周围的金
属导体箔，使得无法进行金属导体箔的表面镀金或化金及元器件焊接等后续工序加工；另一方面是
因为高温高压下，非常容易导致绝缘基膜与热压机的压合面板粘接，致使柔性线路板破损或产生皱
褶。因此，柔性线路板与压合面板之间需要放置抗溢胶特种膜，起到抗溢胶、离型、抗皱褶、保护等作
用。

公司生产的抗溢胶特种膜兼具高洁净、耐高温、抗溢胶性、离型性、抗皱褶等多功能，在高温
（180℃以上）、高压（1200N/cm2）、高洁净（万级无尘室）等环境中可保持阻胶性、离型性不变，具有较
高技术难度，可以完全解决上述技术难题。此外，公司抗溢胶特种膜还广泛应用在柔性线路板生产
中的补强片、电磁屏蔽膜及多层线路板增层等加工工序中。

强耐受性特种膜主要应用于柔性线路板（FPC）/印刷线路板（PCB）自动化生产制程中，通过配合
智能制造设备实现自动化生产，起到保护、牵引、承载、固定线路板的功能。例如柔性线路板的生产
工艺复杂、生产环境多样，既包括高温高湿环境中的物理加工工艺（例如，印刷、模切、冲切、钻孔、压
合等），又包括强酸强碱环境中的化学加工工艺（例如，显影、蚀刻、镀铜、镀金、化金等）。所以应用于

上述复杂多样环境中的强耐受性特种膜需要具备高洁净度、耐高温、耐高湿、耐强酸碱、耐外部应力

等一种或多种性能，具有较高技术含量。而公司生产的强耐受性特种膜可以满足上述工艺需求。

近年来，公司除了深耕抗溢胶特种膜、强耐受性特种膜外，还积极开展电子组件材料、新能源锂

电材料、光学胶膜、光伏胶膜、改性材料等新兴业务的拓展。目前，公司已成为鹏鼎控股（002938）、维
信电子（东山精密（002384）的全资子公司）、紫翔电子、景旺电子（603228）、领益智造（002600）、歌尔
股份（002241）、迈锐精密、蓝思科技（300433）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特种功能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是抗溢
胶特种膜功能材料领域国内细分龙头厂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

（二）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抗溢胶特种膜、强耐受性特种膜、声学膜、新能源材料（新能源锂电材料、光伏

胶膜）、改性材料、光学胶膜等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情况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697,922,773.37

1,506,946,942.17

2025年
702,242,678.97

123,288,301.60

117,111,948.44

100,194,778.57

1.12
1.12

16.62%

2024年末
836,047,953.11

678,755,135.07

2024年
657,171,928.25

115,701,932.41

112,652,675.45

65,106,333.74

1.05
1.05

18.63%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03.09%

122.02%

本年比上年增减
6.86%

6.56%

3.96%

53.89%

6.67%
6.67%
-2.01%

2023年末
707,170,151.43

561,385,329.25

2023年
516,141,743.78

83,282,545.63

83,460,275.64

59,774,409.50

0.76
0.76

16.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41,830,457.59

24,612,431.15

23,361,195.58

40,117,997.42

第二季度
171,561,680.55

34,593,400.73

31,182,177.79

18,165,568.72

第三季度
207,408,985.12

42,097,108.35

41,457,314.54

-3,142,990.88

第四季度
181,441,555.71

21,985,361.37

21,111,260.53

45,054,203.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夏超华
江苏聚心万泰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范琦
夏华超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中信证券资管－中信银

行－中信证券资管新广

益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共青城景从浩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青城景

从湛泸拾伍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市鼎立鑫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44,120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夏超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超华先生和夏华超先生为兄弟关系，于2023年6月

13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至公司IPO上市后三年内有效。

2、夏超华先生为江苏聚心万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苏州市鼎立鑫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江苏聚心万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市鼎立鑫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均受夏超华先生控制。夏华超先生为江苏聚心万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除上述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

42.44%

18.44%

3.13%

2.50%
2.50%

1.88%

1.83%

1.25%

0.93%

0.61%

23,823

持股数量

62,330,400.00

27,074,965.00

4,589,500.00

3,671,600.00
3,669,600.00

2,753,700.00

2,690,378.00

1,835,800.00

1,367,989.00

900,000.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62,330,400.00

27,074,965.00

4,589,500.00

3,671,600.00
3,669,600.00

2,753,700.00

2,690,378.00

1,835,800.00

1,367,989.00

900,00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355 证券简称：南王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0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南王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莺莺

福建省惠安县东桥镇莲塘村

560号
0595-36367055
0595-36367036
zqb@nwpak.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莺莺

福建省惠安县东桥镇莲塘村

560号
0595-36367055
0595-36367036
zqb@nwpak.com

301355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环保纸袋、食品包装、无纺布袋及标签、收银纸等包装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具体情况如下：
（1）环保纸袋
环保纸袋是一种商品外包装，公司生产的环保纸袋选用高强度牛皮纸作为基材，使用水性油墨

和水性胶水，经过印刷、制袋成型等一系列工序制成纸袋，主要应用于日用消费品及快速消费品等的
外带包装，包括服装、鞋帽、休闲食品、餐饮、商超及百货、药店等社会消费领域。

（2）食品包装
食品包装主要为各类餐饮提供符合食品直接接触标准的纸质包装：

（3）无纺布袋类产品
安徽布袋王系南王科技控股子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营无纺布袋系列产品，专注于

新型无纺布袋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公司依托集团资源与规模化生产优势，持续深耕环保包装领
域，不断优化产品性能与应用场景，可为零售、餐饮、快消、文创等多个行业提供定制化、高品质无纺
布袋包装解决方案。相关产品凭借环保耐用、设计多元、实用性强等特点，广泛服务于各领域客户，
有效满足市场对绿色环保包装的多元化需求。

（4）标识信息类产品
南王新材料系南王科技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以推动标签信息类产品发展为己任。南王新材料专

注研发 100% 再生浆环保收银纸及标签面材，推出强抗水热敏标签、无底纸标签，以及适配商业及工
业应用场景、满足相关功能要求的工业标签。相关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商超、餐饮、医疗、鞋服、食品饮
料等行业领域，在提升生产效率、加强质量管理、规范资产管理及强化安全警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是相关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功能性部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2,716,508,910.19

1,474,352,315.19

2025年
1,758,708,113.13

-26,431,499.64

-30,192,524.43

157,396,094.23

-0.14
-0.14

-1.77%

2024年末
2,583,611,354.02

1,523,819,270.19

2024年
1,400,268,007.45

37,284,884.13

31,582,208.81

44,044,369.17

0.19
0.19

2.4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14%

-3.25%

本年比上年增减
25.60%

-170.89%

-195.60%

257.36%

-173.68%
-173.68%
-4.21%

2023年末
2,186,826,763.81

1,520,881,056.87

2023年
1,149,903,764.67

71,978,778.39

61,554,619.26

216,570,981.14

0.42
0.42

6.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375,424,377.73

7,165,340.92

5,908,767.95

2,352,580.31

第二季度
401,245,066.95

-4,838,269.80

-4,129,406.14

16,300,006.85

第三季度
528,026,517.24

5,531,661.86

4,084,497.74

67,144,088.12

第四季度
454,012,151.21

-34,290,232.62

-36,056,383.98

71,599,418.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凯声

惠 安 华 盈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惠 安 创 辉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晋 江 永 瑞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惠 安 众 辉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黄蓉

陈小芳

晋 江 永 悦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陈正莅

刘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8,875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17.84%

10.97%

5.59%

4.84%

4.68%

1.74%

1.47%

1.28%

1.03%

0.80%

陈凯声为晋江永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安众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三者构成

一致行动人。惠安创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华鹏程母亲凌淑冰为福建省华莱士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华鹏程为华怀余侄子，惠安创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正莅为福建省华莱士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监事会主席；黄蓉为惠安华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黄燕飞配偶华怀

余之外甥女；惠安华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惠安创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签署《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及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函》。

15,385

持股数量

34,800,000.00

21,402,500.00

10,910,000.00

9,437,500.00

9,125,000.00

3,400,000.00

2,875,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

1,558,22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34,800,000.00

21,402,500.00

10,910,000.00

9,437,500.00

9,125,000.00

3,400,000.00

2,875,000.00

2,500,000.00

2,000,000.00

1,558,22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947 证券简称：德必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7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德必集团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思邈

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492号A座812室
021-32508753
021-60701389

sec@dobechina.com

证券事务代表
兰野

上海市长宁区安化路492号A座812室
021-32508753
021-60701389

sec@dobechina.com

股票代码 300947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的运营服务商，主营业务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产业园

区的定位、设计、改造、招商、运营管理和对企业的深度增值服务。公司基于中小型文化创意、科技创
新企业的需求，利用自身园区设计和运营管理能力，对各类既有建筑进行重新定位与更新改造，在保
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脉络的同时，为园区内文科创企业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和深度的专业化服
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承租运营”、“参股运营”、“合作运营”三种经营模式，未来将逐步减少

“承租运营”和“参股运营”模式，向以“合作运营”等新模式为主逐步过渡。1、承租运营
承租运营模式下，公司新设立的园区运营项目公司与物业产权方或者物业出租方签订长期房屋

租赁合同，租赁期限通常为10-20年。园区运营项目公司负责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的定位、
策划、设计、供应链、工程管理、招商和运营管理、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和对企业的深度增值服务，主要
向园区内文科创企业提供租赁服务、会员服务及其他服务，并按照合同约定向园区物业产权方或者
物业出租方支付相应租金。2、参股运营

参股运营模式下，公司与物业产权方或者其他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园区运营公司，公司并不控
制园区运营公司。该模式下，由合资设立的园区运营项目公司与物业产权方或者物业出租方签订长
期房屋租赁合同，并负责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定位、策划、设计、供应链、工程管理、招商和运营管理、
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和对企业的深度增值服务，公司主要获取投资收益、设计改造费及招商服务费、智
慧园区系统费等。3、合作运营

合作运营模式下，公司与物业产权方或经营权持有方签订合作运营协议。该模式下，公司依托
自身园区管理方面的优势，提供园区定位、策划、设计、供应链、工程管理、招商、运营管理、智慧园区
管理系统和对企业的深度增值服务等来收取相关业务收入，或通过与合作方营业额分成获取收益。

现阶段，公司寻求新的机会点，在稳健发展直投项目的同时，积极开拓委托管理、品牌加盟、合作
分成等轻资产创新发展模式，新业务模式较“承租运营”，投入成本低，现金流更为安全。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5,432,976,167.47

1,184,243,048.42

2025年
1,222,079,071.47

-57,874,121.48

-59,583,240.88

767,993,819.74

-0.38
-0.38

-4.71%

2024年末
5,923,717,804.19

1,268,138,305.45

2024年
1,259,633,134.04

34,147,168.86

11,156,553.54

809,396,724.53

0.23
0.23

2.7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8.28%

-6.62%

本年比上年增减
-2.98%

-269.48%

-634.06%

-5.12%

-265.22%
-265.22%
-7.41%

2023年末
6,320,937,521.39

1,286,236,889.17

2023年
1,169,239,831.98

33,238,488.88

13,793,853.80

778,100,642.14

0.22
0.22

2.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298,584,271.71

2,007,764.11

-530,234.82

145,537,260.73

第二季度
303,573,890.48

5,967,548.51

-2,432,813.70

198,263,351.55

第三季度
307,149,442.94

2,070,963.65

4,599,759.36

126,860,277.59

第四季度
312,771,466.34

-67,920,397.75

-61,219,951.72

297,332,929.8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16,955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2,847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0

股东名称

上 海 中 微

子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东 台 弦 乾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长 兴 乾 悦

企 业 服 务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阳 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自 有

资金
中 民 创 富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嘉 兴

嵩 岳 叁 号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宿 迁 乾 渊

科 技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泰 州 乾 泓

科 技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长 兴 乾 森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上 海 中 微

弦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 圳 市 卓

元 道 成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市 前

海 卓 元 时

代 投 资 企

业（有限合

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持股比例

31.51%

5.54%

3.82%

2.03%

1.81%

1.40%

1.34%

1.33%

1.03%

0.64%

上海中微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台弦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兴乾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均是由贾波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持股数量

47,622,185.00

8,371,875.00

5,775,164.00

3,072,800.00

2,736,000.00

2,123,150.00

2,019,523.00

2,017,441.00

1,561,601.00

969,1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公司前10名股东中存在公司回购专户，回购专户期末持有5,995,60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3.97%，持股数列公司第3名。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投资种类：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发行的中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理财产品。2、投资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3、特别风险提示：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受货币政策、信用
风险等市场波动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
的变化适时适量的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6,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前述授权额度范围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
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前述额度。

（三）投资方式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产品品种为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发行的中低风险、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低风险债
券、信托产品、收益凭证等。单个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有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相关合同
等，公司财务部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四）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闲置的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且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投资的产品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具有投资风险低、本金安全度高的特点，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受货币政策、信用风险等市场波动因
素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
实施。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资金管理等相关制度文件，加强委托理财的内
控管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在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方面，风险控制措施主要
如下：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
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机构所发行的产品。2、公司财务部门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
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定期对理财产品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公司审计委员会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告董事会。
5、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的，合理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及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所购买理财产品的性质，对现金管
理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核算，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2、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6-027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预计提升至486,982.00万元，占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9.34%。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5日和2026年4月17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和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6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新
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1.53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22.47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9.06亿元（其中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宏大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大国际”)新增担保额度177,613.83万元）。公
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具体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
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次年的担保预计通过股东会审议之
日。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了《存单质押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宏大国际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为1.5亿元。
本次担保在《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所述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额度及被担保人

已经公司股东会批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宏大国际（香港）控股有限公司2、成立日期：2024-04-163、商业登记证号码：764433194、注册地址：香港5、董事：谢守冬6、注册资本：1000万港币7、主要经营范围：矿业相关投资和工程服务、国际贸易、设备租赁以及技术服务8、股权结构：宏大国际为公司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2,185.84
342.10

-
342.10

-
11,843.74

2.81%
2025年1-12月

（经审计）
50.23
44.02
44.42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6,004.65
3,144.23

-
3,144.23

-
12,860.42
19.65%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128.60
66.68
66.68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为宏大国际单体财务报表数据。10、最新的信用等级:无外部评级11、经查询，被担保人宏大国际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主要内容
1、出质人：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质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宏大国际与质权人于2026年4月21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修改或补充。
4、担保主债权本金：1.5亿元
5、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宏大国际应向质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

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实现债权和
质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用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因宏大国际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

6、担保方式：存单质押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获得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金额为91.53亿元。本次提供担

保后，预计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提升至486,982.0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9.34%，全
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的《存单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1238证券简称：浙江正特公告编号：2026-013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投资种类：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制风险，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品
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理财产
品。2、投资金额：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3、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
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等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
过3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2026年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品种
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

型理财产品；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产品收益分配方式根据公司与产品发行主体签署的相关
协议确定；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三）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四）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五）实施方式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及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1、尽管公司拟选择的投资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并且对拟投资产品均严格执行风险评估流

程，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投资收益仍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具体收益不可预

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2、公司将持续跟踪和分析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财务部门将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则，合理预计

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5、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

行的，可以提升公司资金收益，有利于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
开展。

四、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的情况下，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
过3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组织实施。

五、备查文件1、《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6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4月23日

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6年4月24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1、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 1.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分配基数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派比例不变，调整分
配总额”的原则，以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
变，并相应调整分配的总额。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股本 465,022,31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1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851
01*****207
01*****365
00*****894

股东名称
郑创发
陈汉昭
郑靭
郑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4月27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汕头市大学路295号
2、咨询联系人：杨荣政、陈锋
3、咨询电话：0754-88211322
4、传真电话：0754-88110058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9日


